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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商標法就申請評定註冊無效須註冊已滿10年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依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、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

定，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

者，利害關係⼈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，係為維

持市場商品交易秩序，保障商標專⽤權⼈之權益及避免消費⼤眾

對於不同廠商之商品發⽣誤認致受損害⽽設。關於其申請評定期

間，參諸同法第五⼗⼆條第三項及第⼆⼗五條第⼆項第⼀款規定

之意旨，可知其須受註冊滿⼗年即不得申請之限制，已兼顧公益

與私益之保障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並無牴

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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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商標權為財產權之⼀種，依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，固應予保

障，惟為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，⾃得以法律限制之。商標圖樣相

同或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，利害關係⼈

得依商標法第五⼗⼆條、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，申請

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，係為維持市場商品交易秩序，

保障商標專⽤權⼈之權益及避免消費⼤眾對於不同廠商之商品發

⽣誤認致受損害⽽設。顧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情形，因涉

及商標相同或近似，及商品相同或類似之事實認定，其誤准註冊

者，事實上在所難免。若無救濟措施，將損及先註冊之商標專⽤

權⼈權益，或造成消費者混淆影響公益，故有商標法第五⼗⼆條

評定註冊無效之規定。惟違反本款被誤准註冊之商標，於註冊後

已使⽤多年，其因持續使⽤所建立之商譽，亦應予保護。基於對

既有法律狀態之尊重及維持，此種誤准註冊之商標，已經過相當

期間者，其註冊之瑕疵應視為已治癒，不得復申請評定之。關於

此項期間，參諸同法第⼆⼗五條第⼆項第⼀款及第五⼗⼆條第三

項規定之意旨為⼗年，已兼顧公益與私益之保障，與憲法第⼗五

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並無牴觸。⾄其除斥期間之⻑短，是否

妥適，係屬立法裁量之範圍；⼜評定註冊之商標為近似⽽無效，

涉及註冊之信賴利益，仍應依誠實及信⽤⽅法為之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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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永謀　林國賢　施文森　城仲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曾華松　董翔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部分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林永謀

本件解釋就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、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
款規定，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
商標者，利害關係⼈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。其
申請評定之有期間限制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
並無牴觸之此⼀原則，固值讚同；惟其餘關於以「近似」他⼈註
冊商標，使⽤於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⽽申請評定為無
效部分之解釋，則尚有商榷之處。茲就相關論點暨其理由分述如
下： 

⼀、商標專⽤權（商標權）雖為財產權之⼀種，但與單純私法上
之財產權仍有其不同。國家之所以賦予註冊⼈商標專⽤權，非僅
為利益之授與，⽽係欲藉健全之商標制度，以促進⼯商業之發
展，並保障消費者之權益。故就此⽽⾔，商標專⽤權在本質上同
時兼有公益之意義存焉；抑且商標僅為註冊登記，未必即有其經
濟上之價值，仍須有賴於專⽤權⼈投以⼈⼒、物⼒、財⼒，透過
⼤眾媒體之推介，經建立其知名度與商譽，⽽後該商標⽅有價值
之可能。然此投資之前提，應在其商標專⽤權能獲致相當程度之
保障，該專⽤權⼈始有予以實現之可⾔。否則，當專⽤權⼈投注
⼤量⼈⼒、物⼒、財⼒於其上，並已建立其商標之知名度與商譽
後，卻遽遭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，使其辛勤努⼒之成
果付諸東流，如此，則⼈⼈⾃危，焉敢貿然為其商標作進⼀步之
投資，⽽此之裹⾜不前，必將有礙於商標制度之發展。 

⼆、評定無效之事後審查制度，意在補其闕⽽匡其失，係維護商
標制度之正確運作所必要，固無違於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；但
此乃以犧牲其中註冊⼈之⼀之權益為代價所獲得，為求兼顧，⾃
應酌盈劑虛，使其損益相當，⽅屬正辦，此亦憲法該⼀條文立法
⽬的之所在。茲商標圖樣是否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
註冊商標，其審定雖謂不能毫無錯誤，⽽評定即在審查原核准註
冊處分之有否瑕疵；然其先於審定核准之後，依法應刊登公報三
個⽉，以便利害關係⼈依商標法第四⼗六條規定提起異議或審查
員依同法第四⼗五條規定報請撤銷，其對前⼀註冊之商標專⽤權
⼈顯已予相當之保障；且「近似」與否之判斷，雖有所謂「隔離
觀察」「主要部分觀察」及「通體觀察」等原則；但於實際審查
時仍難免流於主觀，其認定之標準亦不免於仁智互⾒；何況審查
員不可能概不異動，某⼀審查員依其經驗、知識認為申請註冊之
商標與其他已註冊之商標並非「近似」⽽核准其註冊，嗣若他⼀
審查員對於「近似」有其不同認定標準，則該已註冊之商標尤有
可能被評定為無效。是此之審查原註冊處分是否瑕疵之⾏為，⾃
非限於⼀定期間不可，否則，極有可能在其投下⼈⼒、物⼒、財



⼒使其商標達到著名之程度後，猶因主管機關依審查員之提請或
利害關係⼈之申請，⽽評定其商標為無效，致使有關之投資於⼀
夕之間化為烏有。如此，其於⼯商業正常之發展必將有所影響。 

三、依商標法第五⼗三條之規定，唯有違反同法第五條、第三⼗
⼀條第五項、第三⼗六條、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及第四⼗
⼆條第⼆項後段規定之情形，其申請或提請評定，⽅受⼆年之限
制。關於此⼀區分，雖有謂該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僅係涉
及私益，因此應受⼆年除斥期間之限制，同條項第⼗⼆款之「近
似」則不在此之列；然如前述，商標專⽤權本質上即兼有公益之
性質，於此殊不宜單純以公、私益予以區分；且該條第⼀項第⼗
⼀款之立法⽬的，仍亦在避免消費⼤眾之混淆、誤認，並非僅屬
私益⽽已；矧同法第⼆⼗五條第⼆項第⼀款於商標延展註冊時，
係認該第三⼗七條之第⼀項，僅其中之第⼀款⾄第八款涉及公
益，故延展之申請不應予核准，乃於第五⼗三條之規定，卻認僅
有第⼗⼀款非涉公益，則其有關法益判定之標準，既屬前後不
⼀，其關於第⼗⼆款之立論，顯失依據。再上述第三⼗⼀條第五
項係規定，商標專⽤權⼈受第⼀項第⼀款之撤銷處分者，於撤銷
之⽇起三年以內，不得於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申請註冊、受讓或
經授權使⽤與原註冊圖樣相同或近似之商標。第四⼗⼆條係規
定，⾃⾏變換審定商標圖樣或加附記，致與他⼈使⽤於同⼀商品
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構成近似⽽使⽤者，商標主管機關得依職
權或據利害關係⼈之申請撤銷原審定（第⼀項）；商標主管機關
依前項規定撤銷前，準⽤第三⼗⼀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撤銷處分確
定者，準⽤第三⼗⼀條第四款之規定（第⼆項）。此等情形概係
因商標專⽤權⼈⾃⼰之⾏為所致，乃其申請評定猶有期間之限
制。⼜該第三⼗六條規定：「⼆⼈以上於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以
相同或近似商標，各別申請註冊時，應准最先申請者註冊；其在
同⽇申請⽽不能辨別先後者，由各申請⼈協議讓歸⼀⼈專⽤；不
能達成協議時，以抽籤⽅式決定之。」此尤與上述第三⼗七條第
⼀項第⼗⼆款規定之情形相近，茲違反此第三⼗六條規定被申請
評定者，商標法第五⼗三條既亦有期間之限制，乃對以違反該第
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之以近似為由申請評定者，卻未有任何
期間限制之規定，致使此⼀商標專⽤權陷於不確定之狀態。其於
相關法益之權衡、合法註冊⼈既得權益之保障與商標秩序安定性
之維護，均難謂係允洽。 

四、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三項雖規定「註冊已滿⼗年之商標違反
第⼆⼗五條第⼆項第⼀款規定者（即有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
⾄第八款之情形），利害關係⼈或商標審查員得申請或提請評定
其註冊為無效。」惟如上述，此之八款因係所謂涉及公益；且同
法第⼆⼗五條第⼆項第⼀款⼜有不予核准延展之明文，⽽延展註
冊之本⾝，性質上復係就商標進⾏全⾯第⼆次之審查，故予規定
註冊已滿⼗年仍得評定其為無效，要非針對同法第五⼗三條以外
情形之⼀般性的對申請評定為期間上之限制。雖此⼀規定因商標
專⽤權期間為⼗年（第⼆⼗四條），⽽期滿經予核准延展後，除
前述第五⼗⼆條第三項之規定外，不得申請評定註冊為無效，遂
使該第五⼗三條規定以外之情形，於⼗年內仍可申請評定其為無



效，致本件多數可決之解釋謂其尚有⼗年期間之限制，然如前
述，⼗年本屬商標專⽤權存續之期間，延展亦非當然之結果，其
猶須再⾏申請核准始可，若未得延展，則商標專⽤權僅有⼗年，
期間⼀過，即已無專⽤權，何來評定申請權，故該第五⼗⼆條第
三項所規定之⼗年，⾃不能認係對⼀般申請評定商標註冊為無效
之期間限制，⽽係法律規定之反射效果，與同法第五⼗三條特別
予以⼆年除斥期間之規定者，殊不能等量⿑觀。誠然，商標圖樣
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，乃有害於對⼤眾
消費者之保護，但此⼀商標圖樣仍係經主管機關審定合法、公告
期滿無⼈提出異議始准予註冊，則此⼀權益既係法律所賦予，其
間若無故意或重⼤之過失，對之⾃仍應為相當之保障，否則，豈
非將審查核准之瑕疵責任概諉由其⼀⼈負擔？於今前⼀申請⼈對
之申請評定註冊為無效之限制，竟認其應與商標專⽤權⼗年存續
期間同⼀⻑短，衡以前述第五⼗三條之規定，殊不能謂其於比例
原則仍無所違。多數可決之解釋，未就兩者（第五⼗三條與第五
⼗⼆條第三項）加以比較，並予法理上必要之說明，遽以「其須
受註冊滿⼗年即不得申請之限制，已兼顧公益與私益之保障」⽽
認此係立法裁量，與憲法並無牴觸云云，實有商榷之餘地。 

五、為維持市場商品交易秩序，保障商標專⽤權⼈之權益及避免
消費⼤眾對於不同廠商之商品發⽣誤認，固不宜同時有其他近似
商標之存在；然規範⻑期適⽤所形成之秩序，⼀旦予改變，其對
此⼀秩序當必造成損害。就本件聲請解釋之情形⾔，甚有較諸保
護申請註冊在先為⼤者；蓋如上述，倘申請註冊核准在後之商
標，其於秩序形成之過程未有何故意或重⼤過失，則即令此⼀核
准註冊有瑕疵之存在，但其既係信賴此⼀註冊登記，並已多歷年
所，⾃仍應予相當之保護，俾法律秩序得以安定，信賴利益得獲
保障，亦即其為維持市場商品交易秩序與該所謂「近似」之申請
註冊在後之商標權益間，應作適當之衡量，⽽明確訂其申請評定
之除斥期間，始合乎平等保護之原則，此觀諸國際商標保護所關
之巴黎公約及近鄰⽇本之立法例即可明瞭。否則，後註冊之商標
專⽤權⼈投入極⼤之⼈⼒、物⼒、財⼒，並於已具極⾼商譽之
時，其申請註冊在前者，若根本未作任何開拓之努⼒，即未盡其
對應之商標公益之義務，致沒沒無聞，反得於其註冊之⼗年⻑期
間內，對該已極具商譽之後申請註冊之商標申請評定為無效，非
特有乖商標制度之本旨，且亦有礙於⼯商業之發展，⾄其影響法
律秩序之安定，使公共利益受損，尤不待⾔，可謂所顧甚少，所
失殊多，其不妥⼜何待辭費。因是，基於權益均衡暨保障公平之
考量，宜予明定除斥期間，俾法律狀態於相當期間內確定，庶幾
損、益適宜，法、情允協。 

要之，憲法第⼗五條固規定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然國家為維
持社會秩序、增進公共利益⾃亦得予限制，此觀之同法第⼆⼗三
條之規定即明；惟此項之限制，若涉及財產權存續與否之時，基
於法的安定性，殊不宜⻑期置之於久懸不決之狀態，⽽應於相當
期間內予以確定；若同時涉及其他之權益時，本乎公平原則，對
於兩者間之保障，亦應兼籌並顧，求取均衡，如此始符合憲法該
等規定之旨意。本此，爰提出修正解釋文如左： 



憲法第⼗五條規定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此固非謂國家為維持
社會秩序、增進公共利益亦不得加以限制；然基於法的安定性暨
保障的公平性，該限制倘涉及財產權之存續與否，⾃不宜久懸不
決，⽽應於相當期間內予以確定；且其於國家暨相關⼈⺠間之權
益，亦應兼籌並顧，求取均衡，如此始合乎憲法對⼈⺠權利保障
與限制之旨意。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所定商標之註冊違反同
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商標圖樣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類
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，利害關係⼈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
冊為無效。此係就後申請註冊之商標圖樣雖經主管機關審定合
法、公告期滿無⼈提出異議⽽准予註冊；但仍許利害關係⼈申請
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之規定，固為維持社會秩序、增進公
共利益所必要；惟其申請評定商標註冊無效，並未明定期間上之
限制，極易導致後申請註冊之商標專⽤權⼈因信賴此⼀註冊登
記，戮⼒於該商標之推廣，⽽深具商譽，復已多歷年所後，猶將
因利害關係⼈之申請致被評定為無效。似此，非特影響法律秩序
之安定，有損於原欲維護之公共利益，即於憲法所關⼈⺠財產權
之保障，顯亦失其均衡，應即從速檢討予以修正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商標法第25條第2項第1款、第37條第1項第12款、第
52條(82.12.22)

相關文件 抄吉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吳０⼤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聲請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財產權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

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⾏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商標

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，就商標註冊後，利害關係⼈得以該商

標之註冊有違反商標法第三⼗七條⼀項第⼗⼆款前段商標圖樣近

似於⼈他⼈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者，不得申請註冊之

規定為由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評定該商標之註冊為無效之規定，發

⽣有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牴觸之疑義，依⼤法官會

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及同法第六條規定，懇請 鈞院惠予解

釋。

說 明：

⼀、解決疑義或爭議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所引⽤之憲法條文：

（⼀）按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：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33&ldate=19931222&lser=001


權，應予保障。」及第⼆⼗三條規定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

利，除為防⽌防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

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，明⽰中華⺠國

⼈⺠於法律上之地位平等、財產權之保障及限制⼈⺠於憲法上保

障之⾃由權利應符合必要原則等憲法原則，是如法律規定違反平

等原則、財產權保障原則及必要原則，均屬違憲。

（⼆）⾏政法院迭次以判決駁回聲請⼈所提之⾏政訴訟，⽽維持

原處分機關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所為認定聲請⼈之第三六五七⼆

三、三六五七⼆四、三九⼀四七四、三九八○三四、三九九三八

八、三九九三八九、三九九三九○號聯合商標之商標圖樣與關係

⼈在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在興公司）註冊之第⼆⼀四

○八六號聯合商標圖樣（附件⼀）構成近似，故聲請⼈前開商標

之註冊「應作為無效」之處分，無非係依據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

⼀項第⼗⼆款及第五⼗⼆條第⼀項規定。然商標法既採註冊主

義，⼜商標註冊應先經主管機關審核，則前開商標之註冊已經商

標主管機關審核，認其商標圖樣無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

⼆款與他商標構成近似之消極要件，且無其他不得申請註冊之事

由，並依商標法公告期滿，無⼈異議後，始獲准註冊，取得商標

專⽤權，⼜該商標專⽤權係屬無體財產權，依憲法第⼗五條規

定，應予保障。惟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復規定，商標之註冊

違反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者，利害關係⼈得申

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，其申請評定且無期間之限

制，此等規定於前後申請之兩商標圖樣完全相同者之情形，無論

就專⽤權⼈或消費者利益之保障，均尚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之必

要原則，然於前後申請之⼆商標圖樣構成近似之情形，即顯已逾

越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得以限制⼈⺠權利之必要範圍，⽽屬違

憲。

（三）前後申請之兩商標圖樣是否構成近似，有無構成商標法第

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近似商標不得申請註冊之規定，商標主

管機關依法有審核之義務，否則商標法第三章規定即無訂定之必

要；⼜後申請註冊之商標圖樣既經主管機關審核，認未與前已註

冊之商標構成近似⽽准予公告，公告期滿無⼈提出異議，甚⾄於

專⽤權⼈使⽤該取得專⽤權之商標圖樣於其產品上已經相當時⽇

並投資⼤量⼈⼒物⼒於商標之推廣上後，如再認利害關係⼈仍得

隨時對該商標提出評定，商標主管機關亦得翻異前所認定該⼆商

標不構成近似之⾒解⽽評定該⼆商標構成近似，認後申請註冊之



商標「應作為無效」，使後商標專⽤權⼈前所投於商標推廣之資

⼒全為泡影，於其財產權毫無保障可⾔，故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

⼀項第⼗⼆款及第五⼗⼆條之規定，已成為引誘合法商⼈為錯誤

投資之陷阱及商標投機份⼦進⾏惡性敲詐之有利⼯具，嚴重影響

⼈⺠之財產權，是有聲請解釋之必要。

⼆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（⼀）查聲請⼈於⺠國七⼗九年七⽉六⽇繼受其前⼿⾼⼠實業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⾼⼠公司）所創，以⻄⽅神話故事中之獨

⾓獸具體化⽽成之ＵＮＩＣＯＲＮ獸「」為主之⼀系列聯合商標

（附件⼆），即：

1.註冊第三六五七⼆三號「龍⾺獸圖ＳＥＭＰＲＥＵＮＩＣＯＲ

Ｎ」聯合商標

⺠國七⼗五年九⽉⼆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六年⼆⽉⼗六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六年五⽉⼗六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2.註冊第三六五七⼆四號「龍⾺獸圖ＳＥＭＰＲＥＵＮＩＣＯＲ

Ｎ」聯合商標

⺠國七⼗五年九⽉⼆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六年⼆⽉⼗六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六年五⽉⼗六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3.註冊第三九⼀四七四號「⾼⼠及圖ＳＥＭＰＲＥＵＮＩＣＯＲ

Ｎ」聯合商標

⺠國七⼗六年六⽉⼆⼗五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六年⼗⼀⽉⼗六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七年⼆⽉⼗六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4.註冊第三九八○三四號「龍⾺圖」聯合商標 

⺠國七⼗六年八⽉⼗四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七年⼀⽉⼗六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七年四⽉⼗六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5.註冊第三九九三八八號「龍⾺及圖ＵＮＩＣＯＲＮＨＯＵＳ

Ｅ」聯合商標

⺠國七⼗六年九⽉⼗六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七年⼆⽉⼀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七年五⽉⼀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

6.註冊第三九九三八九號「龍⾺及圖ＵＮＩＣＯＲＮＣＬＵＢ」

聯合商標

⺠國七⼗六年九⽉⼗六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七年⼆⽉⼀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七年五⽉⼀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7.註冊第三九九三九○號「龍⾺及圖ＵＮＩＣＯＲＮＯＰＥＮ」

聯合商標

⺠國七⼗六年九⽉⼗六⽇由⾼⼠公司申請註冊。

⺠國七⼗七年⼆⽉⼀⽇經主管機關審定核准公告。

⺠國七⼗七年五⽉⼀⽇因公告期滿無⼈異議取得商標專⽤權。

前開商標均係指定使⽤於註冊時商標法施⾏細則第⼆⼗七條第四

⼗四類（即現⾏商標法施⾏細則第⼆⼗四條第四⼗類）商品，且

均已辦畢移轉登記⼿續。該等商標皆係經商標主管機關即經濟部

中央標準局審核，認無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不得申請註冊之

事由，且無其他依法應不得申請註冊為聯合商標之事由，⽽依法

定公告程序，期滿無⼈異議⽽由⾼⼠公司取得商標專⽤權，再經

⾼⼠公司分別依法移轉予聲請⼈，則聲請⼈依法為該等商標之專

⽤權⼈，⼜商標專⽤權既為財產權之⼀，故應受憲法之保障，亦

不待⾔。

（⼆）次查⾼⼠公司於取得該商標專⽤權後，即投下龐⼤資⾦與

⼈⼒⼤為廣告、⾏銷，是該等商標於短時間內即躋⾝成衣界名牌

產品之列，⽽於內外銷成衣市場上有相當⾼之市場占有率及知名

度，⾄七⼗九年間移轉予聲請⼈時，其經營愈佳，⼀般消費者鮮

有不知該以ＵＮＩＣＯＲＮ獸系列商標之產品者，⽽前⼿及聲請

⼈公司年度廣告⽀出亦由⺠國七⼗六年之年⽀出⼀千⼀百八⼗八

萬⼀千七百六⼗⼀元，跳升為年⽀出⼆千九百⼗八萬七百零四元

之鉅，國內直營⾨市部多達四、五⼗家以上，於百貨公司設置之

專櫃亦有八⼗個以上，業務蒸蒸⽇上，詎有關係⼈在興公司以該

等商標與其註冊第⼆⼀四○八六號聯合商標（如附件⼀）構成近

似，有違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，⽽於該等商標

註冊後已經兩年餘之七⼗八年、七⼗九年間，向經濟部中央標準

局提起評定，該局原皆認聲請⼈之前開商標與關係⼈所有據以評

定之商標⼆者「造型各異，易於分辨」、「整體構圖予消費者印

象有異，外觀、觀念上當⾜以辨識」、「⼀為特殊罕⾒之獨⾓獸

設計，⼀為眾所習知線條勾勒之⾺圖，⼆者造型、構圖予消費者

印象有異，於外觀或觀念上均⾜以辨識」，異時異地隔離觀察，



尚難謂有使⼀般消費者產⽣混同誤認之虞，應非屬近似之商標

（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七⼗九年七⽉⼗六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三八

⼆號、同年七⽉⼗七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⼀五八號、同年九⽉⼗

四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五⼆四號、同年七⽉⼗六⽇中臺評字第七

九○三八九號、同年九⽉⼗九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五三⼀號、同

年九⽉⼗四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四九⼀號、同年九⽉⼗五⽇中臺

評字第七九○五⼆五號商標評定書卓參，附件三），關係⼈不服

該等處分，向經濟部提起訴願，經濟部竟以經（79）訴六⼆六⼀

○○號、經（79）訴六⼆八⼀○三號、經（79）訴六⼆九⼀五

⼀號、經（79）訴六⼆四○七六號、經（79）訴六⼆九九⼀

號、經（79）訴六⼆九八九○號及經（79）訴六⼆八⼀九四號

訴願決定書分別將前開處分撤銷，命原處分機關該部中央標準局

重為適法之處分，中央標準局遵其指⽰，遂⼜認聲請⼈前開商標

與關係⼈註冊之商標⼆者「商標圖樣上之圖形，均同為後腿雙腳

著地，前腳雙腿躍起⾺尾微揚之躍⾺圖，其構圖、意匠均極相彷

彿」、「體態彷彿，均為前雙蹄騰空跳躍後雙腳著地之狀」、

「圖樣上之圖形均呈前腳躍起，後腿著地，⾺尾微揚之形態，無

論動作、外觀、意匠均極相彷彿，僅前者之圖形頭上多⼀⾓，然

⽽與消費者之印象均為⼀躍⾺圖樣」、「無論於動作、外觀、匠

技均屬神似」，異時異地隔離觀察，易使消費者產⽣混同誤認之

虞，應屬近似之商標（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八⼗年⼀⽉三⼗⼀⽇中

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六六號、同年⼆⽉九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

○○○七七號、同年⼆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⼆七

號、七⼗九年⼗⼆⽉⼗⽇中臺評字第Ｈ○七九○六九六號、八⼗

年⼀⽉⼆⼗五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○八號、同年⼆⽉⼗⼀

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五四號、七⼗九年⼗⼆⽉⼆⼗八⽇中

臺評字第Ｈ○七九○七⼆三號商標評定書卓參，附件四），聲請

⼈不服該處分，⽽依法提起⾏政救濟程序，然其所提訴願竟為經

濟部各以經（80）訴六○八六三六號、經（80）訴六⼀○三⼆

三號、經（80）訴六⼀○⼀⼀八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六四九七

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八八⼆八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九⼀三五

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六四七三號訴願書駁回所訴（附件五）；聲

請⼈不服前開決定，惟所提再訴願，亦遭⾏政院分別以臺（80）

訴三⼆四五八號、臺（80）訴三四三八○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

四八⼆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四五九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四九⼀

號、臺（80）訴三三○⼆○號及臺（80）訴⼆⼆九六○號決定



駁回（附件六）；依法提起之⾏政訴訟⼜遭⾏政法院分別以八⼗

⼀年度判字第⼀六八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六⼀九號、八⼗⼀年

度判字第六⼀八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⼆六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

字第⼀⼆⼀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七六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

⼀七五號判決駁回（附件七）。聲請⼈先以前開判決之適⽤法規

顯有錯誤為由，依法提起再審之訴，惟亦遭⾏政法院以八⼗⼀年

度判字第八七三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九⼀六號、八⼗⼀年度判

字第九○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八九⼀號判決駁回（附件

八）；繼則以該原判決、再審判決適⽤之法律有牴觸憲法，應屬

無效，是其適⽤法律顯有錯誤為由，復提起再審之訴，惟仍遭⾏

政法院以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⼀九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七

⼆四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五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

四五號判決，認前開原判決適⽤之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、第

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之規定，並未牴觸憲法，⽽駁回聲請⼈

所提再審之訴（附件九）。

（三）惟按商標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申請商標註冊，應

指定使⽤商標之商品類別及商品名稱，以申請書向商標主管機關

為之。」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：「商標圖樣有左列情

形之⼀者，不得申請註冊：‥‥‥⼗⼆‥‥‥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同

類 商 品 之 註 冊 商 標 ， 及 其 註 冊 商 標 期 滿 失 效 後 未 滿 ⼆ 年

者。‥‥‥」及第四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商標主管機關於申請註

冊之商標，經審查後認為合法者，除以審定書送達申請⼈外，應

先刊登商標主管機關公報，俟滿三個⽉別無利害關係⼈之異議，

或異議經確定不成立後，始予註冊。」可⾒我國係採商標註冊主

義，商標圖樣須經註冊始取得專⽤權，⼜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合

於法定要件，先則主管機關依法有審查之義務，如經主管機關審

查後，認該申請註冊之商標確已具備法定要件，依前開規定，仍

先刊登於商標主管機關公報，即現由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發⾏之

「商標公報」，公告期間利害關係⼈如認該商標有不得註冊之情

形時，得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，若公告期滿無⼈異議，該商標始

得准予註冊，則商標申請註冊之程序可謂⼗分嚴謹。依此嚴謹之

審查程序⽽取得之商標專⽤權，係屬無體財產權，依憲法第⼗五

條規定，應予保障。

（四）然依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之規定：「商標之註冊違反

第三⼗⼀條第四項、第三⼗六條、第三⼗七條第⼀項或第四⼗⼆

條第⼆項後段之規定者，利害關係⼈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



註冊為無效。」則商標經核准註冊者，如有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

⼀項第⼗⼆款規定，商標圖樣「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

之註冊商標」之情形，仍得因利害關係⼈之申請，由商標主管機

關評定為「無效」，認其⾃始未取得商標專⽤權，如此將使信任

商標主管機關審核結果之商標專⽤權⼈，因確信其享有商標專⽤

權，⽽致⼒商標推廣所⽀出之⼈⼒、物⼒付之⼀炬，甚⽽有評定

⼈得因此將其評定後為主管機關認定為無效之商標重⾏註冊，坐

享其成，以得不當利益之不公平情形產⽣，違背憲法第⼗五條保

障財產權規定者，莫此為甚。況商標之申請註冊，商標主管機關

於審定該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合於法定要件時，應已就該商標有

否與前已註冊使⽤於同⼀或同類商品之商標構成近似，依法予以

審酌，⽽其既經審定准予公告，則該商標應與前已使⽤於同⼀或

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皆未構成近似，⼜經公告期滿無⼈異議，更

可確認該商標申請⼈因此所取得者為確定之商標專⽤權，應不得

再對之申請評定，甚⽽評定其註冊為「無效」，否則無異將主管

機關審查之疏漏所⽣之不利益，全數由申請⼈負擔。況商標近似

與否，過於主觀，可能因審查⼈員之不同⽽有互異之認定標準，

商標註冊申請時之審查⼈員認該⼆商標不構成近似，評定時之委

員則未必持相同之⾒解，此由附件三、附件四所⽰商標主管機關

就同⼀評定事件，有前後兩極之看法，即可⾜證，如此將⼈⺠財

產權存廢繫於審查委員⼀⼰之主觀⾒解之規定，無法對⼈⺠財產

權予以應有之保障，其違反憲法第⼗五條之規定，即係彰彰明

甚。

（五）況退⽽⾔之，縱認就已註冊之商標提出評定係基於憲法第

⼆⼗三條之精神所為之規定，惟揆諸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規

定：「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三⼗⼀條第四項、第三⼗六條、第三⼗

七條第⼀項或第四⼗⼆條後段之規定者，利害關係⼈得申請商標

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。」及第五⼗三條規定：「商標之註

冊違反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⼆⼗⼆條、第三⼗⼀條第四項、第三

⼗六條、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或第四⼗⼆條第⼆項後段之

規定者，⾃註冊公告之⽇起已滿⼆年者，不得申請或提請評

定。」可⾒得由利害關係⼈就已註冊之商標提起評定之事由中，

除以商標之註冊違反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規定為由⽽提起者

外，其他得申請評定之事由，皆有⼆年除斥期間之適⽤，矧引該

等規定，並與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之商標近似部分之規

定，比較如后：



第三⼗⼀條第四項規定：

「商標專⽤權⼈受第⼀項撤銷處分確定者，於撤銷之⽇起三年以

內，不得於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申請註冊、受讓或經授權使⽤相

同或近似於原註冊之商標。」

第三⼗六條規定：

「⼆⼈以上於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，各別申

請註冊，應准最先申請者；其在同⽇申請⽽不能辨別先後者，由

各申請⼈協議讓歸⼀⼈專⽤；不能達成協議時，以抽籤⽅式決定

之。」

第四⼗⼆條規定：

「審定商標⾃⾏變換或加附記，致與他⼈使⽤於同⼀商品或同類

商品之註冊商標構成近似⽽使⽤者，商標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

利害關係⼈之申請撤銷原審定（第⼀項）。商標主管機關依前項

規定撤銷前，準⽤第三⼗⼀條第三項之規定；撤銷處分確定者，

準⽤第三⼗⼀條第四項之規定（第⼆項）。」

第三⼗⼀條第四項及第四⼗⼆條第⼆項後段規定商標被撤銷之事

由，均係因專⽤權⼈本⾝故違商標法規定所致，然因違反第三⼗

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致商標被評定為無效之商標專⽤權⼈，

純屬善意無過失之專⽤權⼈，依「舉重明輕」原則，因違反商標

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被申請評定者，更應設有除斥

期間之規定，以保障依合法程序取得專⽤權之商標專⽤權⼈；⼜

第三⼗六條規定與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之情形實屬近

似，⽽以違反第三⼗六條規定被申請評定者，商標法第五⼗⼆條

有除斥期間之規定，則以違反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規定為

由被申請評定者，未有除斥期間之規定，顯係立法疏漏，並與憲

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精神有悖。

（六）兩商標是否構成近似，如商標主管機關於受理註冊申請時

未能審核確定，則申請在後之商標專⽤權⼈，於申請註冊時更無

法得知其申請註冊之商標有與他⼈之註冊商標構成近似，待其取

得商標專⽤權，並因其專⽤權⽽將商標使⽤於其商品，以表彰該

商品係其所⽣產、製造、加⼯、揀選、批售或經紀，且為提⾼其

商品之知名度以增加商品於市場之競爭⼒，所致⼒於商標之推廣

⽽投資之⼈⼒、物⼒，⼀朝因商標為申請註冊在前之專⽤權⼈依

法提起評定⽽被作為「無效」，則皆化為泡影，如此對申請在後

之商標專⽤權⼈之財產權⽋缺保障之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以

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前段以近似於他⼈同



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，不得申請註冊，得於商標註冊後

由商標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⼈對該商標提起評定之規定，實已發

⽣有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規定之疑義，況聲請⼈被評定為無效之

前揭商標，與利害關係⼈在興公司據以評定之商標，於評定申請

時已併存於市場上有⼆年餘，以當時聲請⼈之知名度及於成衣市

場上之產品占有率，消費者就聲請⼈被評定之各商標與據以評定

之商標，顯已易於分別，無構成近似之虞，惟依商標法第五⼗⼆

條第⼀項規定，仍得對該等商標提出評定，甚⾄無除斥期間之限

制，配合商標法就商標專⽤權之延展無次數之限制規定以觀，無

異認後申請註冊之商標，如有與前申請註冊之商標構成近似，仍

可能於註冊取得商標專⽤權後⼗年、⼆⼗年甚⾄百年後，被評定

其商標註冊為「無效」，此等無法保障申請在後取得商標專⽤權

⼈依法取得之財產權之規定，有無牴觸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

條規定，確有疑義，非由 鈞院⼤法官會議就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

⼀項以商標註冊違反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近似於他

⼈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，不得註冊之規定，解釋為違

憲，不能保障聲請⼈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。

三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

（⼀）主要文件：（均為影印本）

1.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七⼗九年七⽉⼗六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三八

⼆號、同年七⽉⼗七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⼀五八號、同年九⽉⼗

四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五⼆四號、同年七⽉⼗六⽇中臺評字第七

九○三八九號、同年九⽉⼗九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五三⼀號、同

年九⽉⼗四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四九⼀號、同年九⽉⼗五⽇中臺

評字第七九○五⼆五號商標評定書。（如附件三）

2.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八⼗年⼀⽉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

○○○六六號、同年⼆⽉九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七七號、

同年⼆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⼆七號、七⼗九年⼗⼆

⽉⼗⽇中臺評字第Ｈ○七九○六九六號、八⼗年⼀⽉⼆⼗五⽇中

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○八號、同年⼆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

八○○○五四號、七⼗九年⼗⼆⽉⼆⼗八⽇中臺評字第Ｈ○七九

○七⼆三號商標評定書。（如附件四）

3.經濟部經（80）訴六○八六三六號、經（80）訴六⼀○三⼆三

號、經（80）訴六⼀○⼀⼀八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六四九七



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八八⼆八號、經（80)訴六○九⼀三五號、

經（80）訴六○六四七三號訴願書。（如附件五） 

4.⾏政院臺（80）訴三⼆四五八號、臺（80）訴三四三八○號、

臺（80）訴三⼆四八⼆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四五九號、臺

（80）訴三⼆四九⼀號、臺（80）訴三三○⼆○號及臺（80）

訴⼆⼆九六○號再訴願決定書。（如附件六）

5.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八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六⼀

九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六⼀八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⼆六○

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⼆⼀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七六號、

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七五號判決。（如附件七）

6.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八七三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九⼀

六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九○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八九⼀號

再審判決。（附件八）

7.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⼀九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

七⼆四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五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

六四五號再審判決。（如附件九）

（⼆）說明：

1.聲請⼈就註冊第三六五七⼆四號及第三九⼀四七四號聯合商標

被評定為無效案⾏政法院所為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六⼀九號及八⼗

⼀年度判字第六⼀八號判決並未提起再審之訴；就註冊第三九九

三八八號聯合商標被評定為無效案⾏政法院所為八⼗⼀年度判字

第⼀⼆⼀號判決所提再審之訴已逾再審期間，遭⾏政法院以八⼗

⼀年度裁字第四七四號裁定駁回，合先敘明之。

2.前開中央標準局之評決、經濟部及⾏政院之訴願及再訴願決

定，⾏政法院之原判決、再審判決，均係以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

⼀項商標註冊以違反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近似於他

⼈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，不得申請註冊者，利害關係

⼈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，且未規定除斥期間之

違憲規定為據。

四、聲請解釋商標法之規定是否牴觸憲法之⽬的：

蓋憲法於第⼗五條明⽰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⼜於同法第⼆⼗

三條規定，憲法所列舉保障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防礙他⼈⾃

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

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惟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，准商標之



利害關係⼈於發現商標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

⼆款規定，即以註冊商標有近似於他⼈於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之

註冊商標之情形，得向商標主管機關申請評定，且該評定之提

出，未有除斥期間之規定，致註冊在後之商標專⽤權⼈，確否取

得商標專⽤權，⻑期處於權利未定之狀態，顯有違憲法第⼗五條

規定保障⼈⺠財產權並逾第⼆⼗三條得以限制⼈⺠⾃由權利之必

要範圍，聲請⼈因法院確定判決所適⽤前開有發⽣牴觸憲法疑義

之規定，⽽其商標專⽤權被評定為無效，其憲法上保障之財產權

已受不法之侵害，故有請 鈞院⼤法官會議予以解釋之必要，請

鈞院依憲法第⼀七⼀條規定，將商標法第五⼗⼆條第⼀項關於以

商標註冊違反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近似於他⼈同⼀

商品或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為由，得由利害關係⼈向主管機關申

請評定之規定，解釋為與憲法牴觸，以保障商標專⽤權⼈之財產

權，聲請⼈所受之不法侵害亦可獲得救濟。

五、聲請⼈為響應政府⿎勵國內廠商⾃創品牌之號召，毅然投資

於⾃創品牌之拓展，然今將因商標法違憲之規定，致所有現已躋

⾝名牌之列之七個聯合商標，皆被評定為無效⽽⾝受其害，誠難

維事理之平，故此懇祈

鈞院明鑒，迅賜准予解釋，以保障聲請⼈憲法上享有之財產權，

⾄感德便。

謹 呈

司法院 公鑒

附件：

⼀、在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註冊之第⼆⼀四○八六號聯合商標公

告影本⼄件。

⼆、聲請⼈所有註冊第三六五七⼆三號、第三六五七⼆四號、第

三九⼀四七四號、第三九八○三四號、第三九九三八八號、第三

九九三八九號、第三九九三九○號聯合商標註冊證影本各⼄件。

三、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七⼗九年七⽉⼗六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三

八⼆號、同年七⽉⼗七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⼀五八號、同年九⽉

⼗四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五⼆四號、同年七⽉⼗六⽇中臺評字第

七九○三八九號、同年九⽉⼗九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五三⼀號、

同年九⽉⼗四⽇中臺評字第七九○四九⼀號、同年九⽉⼗五⽇中

臺評字第七九○五⼆五號商標評定書影本各⼄件。



四、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八⼗年⼀⽉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

○○○六六號、同年⼆⽉九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七七號、

同年⼆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⼆七號、七⼗九年⼗⼆

⽉⼗⽇中臺評字第Ｈ○七九○六九六號、八⼗年⼀⽉⼆⼗五⽇中

臺評字第Ｈ○八○○○○八號、同年⼆⽉⼗⼀⽇中臺評字第Ｈ○

八○○○五四號、七⼗九年⼗⼆⽉⼆⼗八⽇中臺評字第Ｈ○七九

○七⼆三號商標評定書影本各⼄件。

五、經濟部經（80）訴六○八六三六號、經（80）訴六⼀○三

⼆三號、經（80）訴六⼀○⼀⼀八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六四九

七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八八⼆八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九⼀三五

號、經（80）訴六○六四七三號訴願書影本各⼄件。 

六、⾏政院臺（80）訴三⼆四五八號、臺（80）訴三四三八○

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四八⼆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四五九號、臺

（80）訴三⼆四九⼀號、臺（80）訴三⼆○⼆○號及臺（80）

訴⼆⼆九六○號再訴願決定書影本各⼄件。

七、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八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六

⼀九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六⼀八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⼆六○

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⼆⼀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七六號、

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七五號判決影本各⼄件。

八、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八七三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九

⼀六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九○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八九⼀

號再審判決影本各⼄件。

九、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⼀九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

⼀七⼆四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五○號、八⼗⼀年度判字第

⼀六四五號再審判決影本各⼄件。

聲請⼈：吉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代表⼈：吳０⼤



附件七（⼀) 

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六八號

原 告 吉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⼈ 吳０⼤

訴訟代理⼈ 歐榮宜 律師

被 告 機關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

右原告因商標評定事件，不服⾏政院中華⺠國八⼗年⼗⽉⼗⼀⽇

臺八⼗訴字第三⼆四五八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

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之前⼿⾼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七⼗五年九⽉⼆⽇以「龍

⾺獸及圖ＳＥＭＰＲＥ ＵＮＩＣＯＲＮ」商標，指定指⽤於當時

商標法施⾏細則第⼆⼗七條第四⼗四類之各種男裝、女裝、童裝

商 品 申 請 註 冊 ， 作 為 其 註 冊 第 ⼆ 九 四 ○ 七 七 號 「 龍 ⾺ 獸 圖

（⼀）」商標之聯合商標，經被告機關審查核准，列為註冊第三

六五七⼆三號商標，嗣關係⼈在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該商標有

違註冊當時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之規定，對之申請

評定，其間系爭商標申准⾃七⼗九年七⽉六⽇起移轉註冊予原

告。被告機關評定結果為「申請不成立」之評決，關係⼈不服，

提起訴願，經經濟部經（七九）訴字第六⼆六⼀○○號訴願決定

將原處分撤銷，命由被告機關另為適法之評決。被告機關遂於八

⼗年⼀⽉三⼗⼀⽇另以中臺評字第八○○○六六號商標評定書另

為「評定成立」之處分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

遭決定駁回，復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⼀、原告註冊之系爭第三六五七

⼆三號商標圖形係墨⾊圓形中有ＳＥＭＰＲＥ ＵＮＩＣＯＲＮ英

文，下各有⼀星星圖，內有⼀隻ＵＮＩＣＯＲＮ，圓形下再有龍

⾺獸三個國字，再訴願決定附圖⼀並非系爭商標圖樣。⼆、原告

商標與關係⼈商標有下列各點之不同，（１）原告商標為圓形，

關係⼈商標為單⾺。（２）原告商標圖形中有英文ＳＥＭＰＲＥ

ＵＮＩＣＯＲＮ，關係⼈商標無英文字。（３）原告商標圖形中

尚有⼀隻ＵＮＩＣＯＲＮ（麒麟、獨⾓獸、想像中的怪獸)，關

係⼈商標則為單⾺。（４）原告商標圖形中尚有雙⽩星，關於⼈

商標無星星。（５）原告商標圖形中之獨⾓獸頭中有⼀螺螄狀獨



⾓，關係⼈商標為純⾺，頭中無獨⾓。（６）原告商標圖形國字

為龍⾺獸三字，關係⼈商標為紅⾺⼆字。（７）原告商標龍⾺獸

三字，讀法係由左⽽右讀「ㄌㄨㄥˊㄇㄚˇㄕㄡˋ」關係⼈商標

紅⾺⼆字其唸法則由右⽽左讀為「ㄏㄨㄥˊㄇㄚˇ」。（８）就

觀念⽽⾔，ＵＮＩＣＯＲＮ係「麒麟、獨⾓獸、想像中的怪獸，

其形如⾺，頭中間有⼀螺螄狀獨⾓」為⻄⽅神話故事書或以宗教

為題材之圖書中之動物，關係⼈商標則為現實⽣活中普遍習⾒之

⾺匹。（９）就市場⽽論，原告商標註冊五年來，採⾼價位路

線，以百貨公司專櫃及直營店為主要銷售據點，關係⼈則⾏銷中

東，在國內既無廣告⼜無銷售。不寧惟是，原告商標早已進軍國

際，於法國、香港、印尼、泰國、菲律賓、⾺來⻄亞、英國、新

加坡、美國、加拿⼤、德國、⽇本、韓國等⼗餘國家地區申請註

冊，蜚聲國際。由以上證據顯⽰原告商標與關係⼈商標，絕無使

⼈混同誤認之虞。三、原告商標ＵＮＩＣＯＲＮ在圖形內頭上獨

⾓最易辨認。此外，尚有龍⾺獸三字中文，無論從外形、造型文

字、中外文、讀⾳、動物之種類等均迥異關係⼈商標，絕非近

似。四、關係⼈於七⼗八年⼗⼀⽉間申請評定時，被告機關曾於

七⼗九年五⽉⼆⼗四⽇舉⾏⾔詞辯論，當時被告機關聽取辯論，

經過詳細審查，認兩造商標不惟中、外文字有別，圖形造型不

同，不虞混同，非屬近似商標⽽為「申請不成立」之評定。奈訴

願機關僅就書⾯審理，無臨場感，致為不正確之決定。嗣被告機

關改為不利原告之處分，亦非公正之評決。五、後腿雙腳著地，

前腳雙腿躍起，尾部微揚之態樣為⾺之普遍造形，但非躍⾺圖所

專有，亦非關係⼈所獨創，允不得獨占享⽤，不應因原告ＵＮＩ

ＣＯＲＮ之態樣有此造型，即指謂近似。實際上原告商標圖形，

除該獨⾓怪獸外，尚有外文「ＳＥＭＰＲＥＵＮＩＣＯＲＮ」，

中文「龍⾺獸」及獨⾓怪獸左右各配飾⼀「⽩星」，與關係⼈商

標僅有中文「紅⾺」及「⼀傳統習⾒之⾺圖」相較，極易分辨，

被告機關論為構成近似，難令⼈信服。六、被告機關處分書認定

原告商標圖樣與關係⼈商標圖樣，有⼀不同處，即原告之圖樣Ｕ

ＮＩＣＯＲＮ「頭上多⼀⾓」，但認此「頭上多⼀⾓」並不重

要。惟此⼀「多⼀⾓」正是ＵＮＩＣＯＲＮ之特徵，亦為其不可

或缺之器官之⼀，也正是系爭商標訴求重點之所在，實不應予以

漠視。七、原告商標銷售據點普及全省各地，營業額已突破新臺

幣壹拾億元，為全省男裝數⼀數⼆之品牌，在國際上亦極具知名

度，⾜證原告對系爭商標所付出之努⼒，茲遭居⼼叵測之廠商無



論申請評定。被告機關⼜撤銷系爭商標之註冊，其結果不僅使原

告多年來對系爭商標所費⼼⾎與⾦錢完全付諸流⽔，消費者對Ｕ

ＮＩＣＯＲＮ商標所建立之信賴感全然喪失，且嚴重打擊國內有

⼼⾃創品牌，建立國家形象之企業家之信⼼，有失市場交易之公

平，有違政府推⾏⾃創品牌之原旨。八、請求⾏公開辯論以明真

象。敬請撤銷原處分及原決定以維法紀等語。

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系爭註冊第三六五七⼆三號（被告

官署誤記為第三九⼀四七四號）「龍⾺獸及圖ＳＥＭＰＲＥ ＵＮ

ＩＣＯＲＮ」商標圖樣，其主要部分之⼀之龍⾺圖形與據以評定

之註冊第⼆⼀四○八六號「紅⾺及圖」商標圖樣主要部分之⼀之

⾺形，均係以頭朝左、前腳躍起、後腿著地、尾巴上揚為構圖，

對照比較，固可⾒其差異，惟異時異地隔離觀察，外觀上難謂無

使⼈混同誤認之虞，應屬近似之商標，且復指定使⽤於同類商

品，依法⾃不得申請註冊。⼆、商品之價位、銷售據點、銷售對

象是否相同，以及是否具知名度等在判斷商標之近似與否並非所

問。被告機關所為之處分並無違誤，敬請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⼈同⼀商品或同類商品之註冊商標

者，不得申請註冊，⾏為時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⼆款前

段定有明文。⽽判斷商標是否近似，應就其主要部分隔離觀察有

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，縱令兩商標同時同地對照比較能⾒

其差異，但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則不易⾒者，仍不得不謂為近似，

迭經本院著有判例。本件系爭註冊第三六五七⼆三號「龍⾺獸及

圖ＳＥＭＰＲＥ ＵＮＩＣＯＲＮ」商標圖樣（⾒附圖⼀）其主要

部分之⼀為龍⾺獸圖形，⽽據以評定之註冊第⼆⼀四○八六號

「紅⾺及圖」商標圖樣（⾒附圖⼆）其主要部分之⼀為⾺圖形，

兩相比較，均僅以頭朝左、前腳躍起、後腿著地、尾巴上揚為構

圖，仔細對比固可⾒其差異，然異時異地隔離觀察，外觀上究難

謂無使⼈發⽣混同誤認之虞，且均指定使⽤於同類商品，被告機

關因認屬近似商標，因據以為「評定成立」之處分，揆諸⾸揭說

明，應非無據。雖然原向主張：再訴願決定書附圖⼀非系爭註冊

第三六五七⼆三號之商標圖樣，其引⽤錯誤，以及系爭商標與據

以評定商標，⾄少有繁簡不⼀等⼗點不同，不應論為近似商標云

云，指摘原處分及原決定違誤。經查再訴願決定書附圖⼀雖影印

不夠清晰，但確係系爭商標圖樣無誤，此由原處分卷所附商標註

冊簿登載之審定圖樣資料觀之極明，原告指謂再訴願決定書引⽤



錯誤，顯屬誤會。次查系爭商標圖樣為⼀墨⾊圓形，其中有反⽩

之外文ＳＥＭＰＲＥ ＵＮＩＣＯＲＮ，龍⾺獸圖及左右各⼀顆星

星，圓形下有國字「龍⾺獸」三字，⽽據與評定商標圖樣，僅有

國字「紅⾺」⼆字，及⼀躍⾺圖，細為比較，兩圖樣繁簡固有不

同，但審查商標是否近似，應以其惹⼈注意之兩商標主要部分有

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。經核系爭兩商標圖樣惹⼈注意之主

要部分係在龍⾺獸圖及躍⾺圖，⽽該兩圖形同以後腿著地，前腳

雙腿躍起，尾部微揚作為其構圖，異時異地隔離觀察，極相彷

彿，殊難謂無使⼈發⽣混淆誤認之虞，其外觀⾃屬近似。原告所

謂兩商標不構成近似，並無可採。⼜原告雖另主張：被告機關於

關係⼈申請評定之初，曾於七⼗九年五⽉⼆⼗四⽇通知雙⽅，⾏

⾔詞辯論，當時因有臨場感，故曾作成兩商標圖樣不構成近似⽽

為申請不成立之評定，詎嗣後經訴願機關撤銷，命另⾏斟酌後，

被告機關逕依書⾯審查，作成兩商標圖樣近以，申請成立之評

決，顯有未當，以及系爭商標經原告多年努⼒促銷，其所表彰之

商品遍及全省各地，在國際上亦已極具知名度，被告機關遽⾏評

定作為無效，不但使原告所花⼼⾎與⾦錢付之流⽔，消費者信賴

感完全喪失，且將嚴重打擊國內廠商之信⼼，有違政府推⾏⾃創

品牌之原旨云云。惟查被告機關前所作「申請不成立」之評決，

既經其上級機關予以撤銷命另⾏為適法之處分，則其未撤銷前之

原處分有瑕疵，灼然可⾒。被告機關依其上級機關之指⽰，另⾏

審認，改為「申請成立」之處分，要難謂為有何違誤。⾄原告之

努⼒促銷，系爭商標是否已具知名度，均與商標是否近似之判斷

無關。被告機關對系爭商標所為評定註冊無效之處分，亦與政府

提倡⾃創品牌之原則無關。原告不慎受讓選⽤商標⾃始不當之系

爭商標致受損害，乃咎由⾃取，⾃無從以之作為不得評定為無效

之合法依據。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。被告機關八⼗年⼀⽉三⼗⼀

⽇中臺評字第八○○○六六號商標評定書所為第三六五七⼆三號

「龍⾺獸及圖ＳＥＭＰＲＥ ＵＮＩＣＯＲＮ」聯合商標之註冊應

作為無效之處分，並無違誤。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

合。原告之訴，非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⼀ 年 ⼀ ⽉ 三⼗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

